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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国两
会，备受瞩目。

3 月 5 日，参加江苏代表团审
议；6日，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
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
委员联组会；7日，出席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连日
来，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全国两会
的代表委员深入交流、共商国是，围
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领悟其
中要义。

（一）明确方位形势 把握
战略主动

“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
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
的重要地位。

“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
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习近平
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的重要讲话，
指明未来五年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动荡带来新
挑战，发展迈向新阶段催生新课题。

总书记强调“要在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练
好内功、做强自身”，体现问题导向、
彰显战略定力。

四年四到江苏代表团，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主
题提要求、作阐释。从“关键看科技
自立自强”，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再到
此次以四个“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出新指引，与时俱进、不断深化。

实体经济是“家底”，总书记强
调“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
核心技术是“命门”，要求解决“要不
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问题……此
次全国两会上，一系列明确而有力
的指示，传递“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
事”“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
的实践要求。

（二）聚焦全面发展 指引
强国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中，16
个“强国”建设引人注目。与“十四
五”规划纲要相比，新增了农业强
国、航天强国、能源强国、金融强国、
旅游强国等5个“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全国两会上
的重要讲话，提及科技、体育、健康、
农业等现代化建设领域，为新起点
上推进强国建设指明方向和路径。

关于科技强国——
提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

力解决战略性短缺的问题；强调“要
把‘1’拉长、推进”，揭示从技术突破
到产业转化的跨越逻辑；要求“一体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夯实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支撑……科
技强国战略“‘十五五’还会继续加
强”，总书记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关于农业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会关切，覆

盖了从种业、农业特色产业到乡风

文明等方方面面。叮嘱“种业是最
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
阐明中国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谈到“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
大产业”，指导因地制宜找准特色产
业；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
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的乡村全面振兴。

关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
在江苏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体育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个是全民体育强、人民健康素质高，
再一个是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内在统
一、相辅相成。在政协联组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健康生活方
式、发展群众性体育事业至关重
要”，并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列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点之一。体
育强国之“强”，不只在于竞技场上
的金牌数量，更在于人民健康的身
体素质和蓬勃的精神面貌。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总书
记强调“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关键时期，“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中国要强大，各领域各方面都
要强起来。“十五五”时期，把一个个

“强国”目标建设好，实现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有坚实基
础和可靠支撑。

（三）站稳人民立场 凝聚
奋进力量

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
卫生健康、就业收入、养老社保等民
生议题深入阐述。

从列举“缩小收入差距”的新挑
战，到指出“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
业”“如何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水平”的课题，再到抓住

“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
医疗服务体系”等惠及面广、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工作……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彰显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的鲜
明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
途径”。

这份“共同”的深意，体现在“健康
中国建设，边远地区的这块短板要补
上”的关切；体现在引导慈善事业“健
康有序发展”的叮嘱；体现在对城乡
区域差距、产业领域收入差距问题的
清醒认识与主动求解中……

点点滴滴、桩桩件件，充分印证：
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
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
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

一年之计，先计于始。
“规划的过程，也是发扬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过程”“落实‘立党为公、为
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
求”“一步一步往上走”“凝聚推进事
业发展的磅礴力量”……在习近平总
书记的指引下，汇聚“想在一起”的共
识，激发“干在一起”的力量，脚踏实
地、久久为功，宏伟蓝图一定能从愿
景化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用心领悟总书记两会上的殷殷嘱托
新华社记者 黄 玥

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家发展
规划法，为在法治轨道上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
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这部法律的出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海外人士认
为，中国“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一个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
表明“中国发展规划法治化制度化实现质的飞跃”，从根本上
确保了中国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也为全球企业加码投
资中国注入强劲信心。

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一步”

“这是中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体现。”斯里兰卡“一带一路”组织创始董事亚西鲁·拉纳拉贾
说，将成熟的五年规划体系上升为法律安排，既体现出中国
对制度稳定性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中国不断强化国家治理
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执政理念。

巴西弗卢米嫩塞联邦大学法学副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
指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是法治中国建设迈出的“意义
重大的一步”。这部法律“强化了中国政府的战略可预测性
——这是‘中国之治’的一大特征”。

“中国国家治理有一种独特优势：能够制定长远规划，并
不断接续发展。”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
尔·布希巴说，“国家发展规划法将这种实践以法律形式固定
下来，确保中国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提供可贵的清晰度和方向感”

在全球变乱交织的当下，海外人士认为，国家发展规划
法充分彰显中国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进一步增强全球
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的信心。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稀缺
资源。”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
曼说，出台国家发展规划法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持续稳步
发展，也向世界发出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

“从市场角度看，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是企业投资决
策的核心因素之一。”舒曼说，“如今中国的国家发展规划被
纳入法律框架，意味着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得到更大保障。这
对于进一步增强外企信心具有积极意义。”

“这部法律的意义在于，它为五年规划体系奠定了法律
基础，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一个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
进一步强化长期战略思维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英国
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说，他在同中国政商界交往的过程
中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中国总能以非常长远的眼光进行战略思考”。

“在当今许多经济体政策受短周期因素驱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规划体
系提供了一种可贵的清晰度和方向感。”佩里说，“企业在对大型项目投资时，
通常会以十年以上的周期来考虑。通过法律形式保障发展规划体系，向外界
传递出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及对长期发展的严肃承诺。”

为他国提供“参考典范”

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用坚实的法治保障护航国家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其
所展现出的“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治理思路值得世界尤其是全球南
方国家借鉴。

“这部法律强调社会参与机制，体现了发展规划编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意大利路易斯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伊万·卡尔迪洛说，广泛听取社
会各界意见建议，确保不同群体的诉求被纳入考量，有助于推动国家战略引导
与社会协商之间形成更加协调的互动关系，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启示意义。

与中国类似，老挝每五年制定一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老挝国立大
学中国研究中心代主任格米·萨达努翁说：“老挝可将中国为发展规划立法的
做法作为参考典范，在编制发展规划过程中更加高效地确定优先发展事项和
国家发展方向。”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莱米·尼翁盖萨·穆拉库说：“中国通过为国家发展规
划立法，在确保政策连续性的同时，也促进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与利用。”

穆拉库指出，这种以立法形式保障发展规划的做法，为非洲国家提供借
鉴。“我相信，它不仅在中国行之有效，也适用于世界许多其他国家。”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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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态环境法典》。这是继民法典后，中
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旨
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

海外媒体和专家学者密切关注
着这部法典的诞生，认为它不仅在
中国法律制度演进中有里程碑意
义，还可为国际社会提供宝贵借鉴，
充分体现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对
绿色转型、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长期
承诺。

生态治理的“重要里程碑”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法典在开
篇阐明了立法目的。哥伦比亚哈维
里亚纳天主教大学教授卡米洛·普
列托·巴尔德拉马认为，法典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上升至法律
层面，意义十分重大。

“这是当代中国生态治理和法
律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法国
丝路商学院教授埃尔韦·阿祖莱说，
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
境治理迈向“规范整合与制度创新

的新阶段”。
海外人士高度关注法典的具体

内容。坦桑尼亚国会议员阿杜·沙
伊布说，这部法典“涉及很多与普通
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油烟、
噪声等，让我印象深刻”。摩洛哥非
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
尔·布希巴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法典对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型环
境问题作出针对性规定，体现了立
法的前瞻性。”

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院荣休教
授格尔德·温特表示，法典将消费
方式对环境和自然退化的影响纳
入规制视野。相比之下，西方发展
模式下的国家还普遍忽视这一
问题。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克利福德·柯布说：“法典涵盖
的内容是中国长期环保实践积累的
成果。”

协同并进的新路径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围
脖”越织越厚，长江碧水东流实现生
态“重生”，全球一半以上新能源车
行驶在神州大地……新时代以来，
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

际社会期待，法典为其他国家绿色
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
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心主任帕
维尔·特罗辛斯基表示，中国已将绿
色理念转化为发展成果，如今又成
功将绿色理念转化为“法律语言”，
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
中，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实用的环保
技术产品。肯尼亚《星报》在报道生
态环境法典时表示，中国不断提升
环境治理能力，将通过在非洲以及
其他地区实施的海外项目惠及当
地。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
理事长许庆琦举例说：“中国生产的
光伏发电组件使发展中国家也能负
担得起，进而得以铺设自己的清洁
能源设施。”

巴基斯坦《国际新闻》网站评
论，这部法典的出台再次表明，中国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主
张在尊重自然的同时，促进经济增
长和增进人民福祉。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发展
与环保协同并进的新路径，为各国
在推动经济发展、完善法律治理与
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

了有益参考。”埃及沙漠研究中心专
家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说。

长期坚定承诺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海外
专家关注到，中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
整合国内制度，也注重衔接国际环境
法治成果，为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等
领域作出持续贡献提供法律指引和
保障。

“生态环境法典清楚表明，中国将
绿色发展置于国家长期发展架构之
中。中国持续推动低碳经济转型，将
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促
进作用。”泰国皇家理工大学专家那
里·班提说。

非洲“绿色长城”毛里塔尼亚国家
署官员艾莎·穆罕默德·布哈里·娜迪
称赞说，生态环境法典体现了中国系
统性应对生态和气候问题的“长期坚
定承诺”。

“在当前一些国家重新强化高碳
发展路径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推进生
态环境制度建设，更凸显了中国在全
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墨西哥
城自治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员爱德华
多·齐利说。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生 态 环 境 法 典 彰 显 中 国 全 球 引 领 作 用
新华社记者 张晓茹 张代蕾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2026

年 3月 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态环境法典》。近日，记者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询
问，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完成后，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这部
法典应当归属哪个法律部门？立法
机关对增设“生态环境法”这一新的
法律部门是否有所考虑？发言人办
公室作了如下回复：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
极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新要求，
认真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工作取得
一系列新成果新进展，不断推动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
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
一重大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在十
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之前和会议
期间，都有意见提出，以生态环境法
典出台为契机，确立生态环境法律
部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生态环境法
典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律，生
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将对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产生重
要影响，形成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
领，相关专门法律共同组成的生态环
境法律部门。”生态环境法典确立我
国生态环境领域一系列重要理念和原
则，规定生态环境领域一系列具有统
领性、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制度规范，
内容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
低碳发展等诸多方面，其调整对象、
调整机制和调整方法有自身特点，生
态环境领域行政管理、执法、司法、普
法、法律服务等方面工作和生态环境
法学理论研究都有较为扎实的基础。
因此，在法律体系中适时增设“生态
环境法”部门是适当的、可取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
下的法律部门作出必要的调整后，法
律部门共有8个，分别为宪法相关法、
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
生态环境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
序法。“生态环境法”部门以生态环境
法典为统领，包括20多部现行有效法
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后，环境
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10部法律
相应废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增 设“ 生 态 环 境 法 ”部 门

两会观察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掠影

↑→3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这
是闭幕会后，代表们走出人民大会堂。

（新华社发）


